
乡宁县能源局

2025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贯彻落实省、市能源工作会议精神，规范开展行政检查工作，切实履行监管责任，结合工作实际，特编制本计划。

一、编制依据

(一)《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制定和公布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合理确定行政检查的事项、方式、对象、时间等。”

(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中办发〔2024〕56号)要求:“加大对部门内设机构和行业系统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的统筹力度，未经报备不得开展。计划外确需开展的应当一事一报。”

(三)《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明确:“实施行政检查前，要制定检查方案并报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批准，不得仅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和“专项检查要实行年度数量控制，事先拟定检查计划，经县级以上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批准后按照规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二、检查方式

执法计划以专项检查方式实施，分别由煤炭股、电力环保股、规划法治股、油气节能股等相关股室依法定职责，组织对企业进行相关检查。
三、工作要求

（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实施行政检查前，要制定检查方案并局分管相关业务工作的负责人批准。
（二）规范涉企执法程序。按照《全省能源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严格落实涉企行政检查标准和程序，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必须进行法制审核。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凡不属于能源局职能范围的，要移交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三）规范涉企工作纪律。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落实《山西省能源领域重点工作督导检查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尽量减少检查陪同人员，坚决杜绝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附件：乡宁县能源局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
乡宁县能源局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事项
	执法人数
	执法天数
	时间安排
	责任股室

	1
	煤炭企业⽣产能⼒登记公告动态；煤炭洗选企业落实标准化管理规范情况；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生产环节煤质管理情况检查及生产煤矿回采率；煤矿智能化验收评定及常态化运行督导；煤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督导
	3
	60
	全年
	煤炭股

	2
	煤矿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煤炭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开工、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生产煤矿技术改造项目设计、开工、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煤炭建设项目工程质量
	3
	20
	全年
	煤炭股

	3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用能设备淘汰制度执行情况；节能法律法规标准执行、能源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执行情况；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区域能评制度落实情况；节能服务机构监督检查情况；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3
	70
	全年
	油气节能股

	4
	电力企业“获得电力”情况；新能源建设项目建设情况
	2
	10
	全年
	电力环保股

规划法治股


	5
	在建电网项目建设情况
	3
	6
	全年
	电力环保股

	6
	能源企业网络安全检查
	2
	6
	全年
	办公室

	7
	电力企业生产安全情况
	3
	30
	全年
	油气节能股

	合计
	
	19
	202
	
	




